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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
解释逻辑与应用限度

柏必成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河南 郑州 ４５１０００）

［摘　要］倡导联盟理论作为当前西方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其核心概念有政策子系统、倡导
联盟、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等。该理

论建立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对重大政策变迁与小幅政策变迁均作出了具有逻辑性的解释，

具有适度的综合性和内在逻辑性，有着多元主义视角，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因而具有了较强的

解释力。不过，这一理论也存在着应用限度———其适用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和政治体制。我们

在学习借鉴的同时，更应努力构建和发展扎根本土的政策变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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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８年，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发表了《政策变迁的倡导联盟
理论与政策学习的作用》一文，此后倡导联盟理论

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后，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

倡导联盟理论逐步发展和完善。至今，该理论已被

欧美学者广泛应用于能源政策、环保政策、社会政策

等的研究［１］，成为当前政策变迁的主流理论之一

（此外，还有多源流理论和间断均衡理论等）。美国

学者莱斯特和斯图尔特［２］（Ｐ３０－３１）指出，政策理论的

发展遵循的是从界定概念到构建、检验、综合与修正

模型的路径。我国学者马骏［３］也指出，任何理论都

要借助于一定的概念来构建，因为理论模型的雏形

是概念框架，而概念框架描述的又是关键性概念之

间的关系。由此可见，理论是由一系列概念构建而

成的，揭示的是这些概念间的因果联系与逻辑关系。

在这些概念中，有的是作为因变量而存在的，有的则

是作为自变量而存在的，因变量是被解释的对象，自

变量则是用于解释因变量的一系列因素，自变量与

因变量有机组合在一起，便形成了可以用来解释现

象的理论与逻辑体系。如林毅夫［４］（Ｐ１２）所讲，任何

理论都是几个特定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的逻辑体

系。遵循以上学者提出的理论建构思路，本文拟对

倡导联盟理论进行解析，首先明确这一理论的核心

概念；然后明确这些概念间的逻辑关系，即倡导联盟

理论的解释逻辑；最后对这种理论的解释能力和应

用限度作出评判。

　　一、倡导联盟理论的核心概念

１．作为自变量的核心概念
（１）政策子系统与倡导联盟
倡导联盟理论是着眼于政策子系统来研究政策

变迁问题的［２］（Ｐ１４９），而不主张分别探讨政治家、压力

集团和行政管理者的作用［５］。政策子系统由那些

对特定政策问题或事项保持积极关注的人所组成。

具体而言，政策子系统具有以下特点：一是组成政策

子系统的各成员对某一特定的政策领域具有共同的

兴趣。各成员围绕特定的政策领域，在政策问题的

界定，政策方案的提出、传播、评估及政策的执行中，

发挥着各自的作用。二是构成政策子系统的成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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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定来自于某一个组织，也不一定来自于公共部

门，而是来自于各种不同的组织（包括公共组织与

私人组织）。三是政策子系统内的各成员进行着常

规性的互动，并且这种互动关系保持在１０年以至更
长的时间。［６］

组成政策子系统的各成员并非呈原子化的离散

状态，他们可以组合成不同的倡导联盟，Ｓａｂａｔｉｅｒ预
期大多数政策领域内的倡导联盟数量都很少（比如

存在２～４个［１］），其中有一个处于主导性的地位，

其他的则处于相对弱势或次要地位。倡导联盟的特

点主要有：一是政策子系统是由来自于不同组织的

人所组成，因而倡导联盟也是由来自于不同组织的

人员所组成，这些人员包括选任官员、常任官员、利

益集团领袖和研究者等［１］。二是将一个政策子系

统联结起来的是人们对同一政策问题或政策事项的

兴趣与关注，而将一个倡导联盟凝聚起来的则是共

同的核心政策观念。不同的倡导联盟具有不同的核

心政策观念，由于一个政策子系统内通常存在着不

同的倡导联盟，因而一个政策子系统内通常也存在

着不同的核心政策观念。三是倡导联盟具有较强的

稳定性，这种稳定一般会保持在１０年以上，在倡导
联盟保持稳定的情况下，组成倡导联盟的各成员在

很大程度上会协调一致地行动。［１］

不论是政策子系统还是倡导联盟，应该说都属

于政策网络的概念范畴，只不过针对倡导联盟理论

而言，倡导联盟这一政策网络是被包含在政策子系

统这一政策网络之内的。从本质上来讲，政策网络

引入了多元主义的视角，打破了传统上以国家为中

心的、科层制、等级式的政策分析范式，强调不同行

为主体在政策过程中的作用。政策网络中各成员之

间的关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针对不同的网络，

成员之间也具有不同的关系，对于有些类型的政策

网络（比如铁三角），成员之间利益一致，观念趋同，

会表现出很强的相互依赖关系；而对于另外一些类

型的政策网络（比如议题网络），其成员在利益和观

念上的一致性程度要低得多，各成员之间也没有体

现出很强的相互依存关系（可能还存在着竞争关

系）。但是，不论政策网络内各成员之间具有什么

样的相互关系，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网络内的各成员

都对特定的政策问题保持着兴趣与关注，都在特定

的政策领域内对政策的制定、执行、评估等发挥着各

自的影响作用，并且也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

之间的影响。将以上分析用来观照倡导联盟和政策

子系统，我们可以发现，倡导联盟内各成员之间具有

较高程度的一致性与相互依赖性，而政策子系统内

各成员之间的一致性与相互依存性就低得多了，但

不论是政策子系统还是倡导联盟，其成员都在共同

的政策领域内发挥着作用，也都在进行着这样或那

样的互动。

（２）核心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
倡导联盟是依靠共同的核心政策观念而凝聚起

来的，在核心政策观念之下的是次级政策观念，核心

政策观念与次级政策观念共同构成了政策观念的

体系。

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政策观念与公共政策之

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某种政策观念可以转化为特

定的公共政策，而一项公共政策也总是对应着某种

特定的政策观念，因此，公共政策可以通过一定的观

念得以反映和体现［２］（Ｐ１４９），借助于政策观念这一概

念工具，人们可以实现对公共政策的分析。政策观

念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与政策问题密切相关的价值

观念，以及一套潜藏在问题背后的因果关系假

定［７］，核心政策观念是具有根本性的价值观与因果

关系假定，比如更加倾向于国家干预主义还是更加

倾向于经济自由主义；次级政策观念是相对不重要

的价值观与因果关系假定，比如为了实现特定的政

策目标而倾向于采用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在一个倡

导联盟内部，核心政策观念是高度一致的；而次级政

策观念则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但这种分歧并不影

响倡导联盟的稳定性。

倡导联盟理论并没有借助于“利益”这一概念

来展开分析，其原因一是因为利益不具有可测量性，

二是因为利益与核心政策观念具有内在的关联

性［８］（Ｐ２８）。倡导联盟理论是基于政策观念来对倡导

联盟的行为进行分析的，这一点使它明显区别于公

共选择理论。

（３）外部事件
外部事件是政策子系统以外所发生的事件，主

要有４种类型：经济社会条件的变化；民意与公共舆
论的转变；执政者的更迭，比如新政府的当选和上

台；来自其他政策子系统的决策与影响。总体来看，

外部事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外部事件独立于政策

子系统之外，其发生具有较强的随机性、偶然性与不

可预测性［９］，难以为政策子系统所控制；二是外部

事件对政策子系统具有明显的冲击力，这种冲击力

在很多情况下足以打破政策子系统的现状，因而外

部事件又被称为外部冲击；三是外部事件是一种非

认知性因素，这使之区别于政策子系统内各倡导联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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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所持有的政策观念。

与外部事件密切相关的一个概念是 Ｂｉｒｋ
ｌａｎｄ［１０］（Ｐ２２）提出的潜在焦点事件。潜在焦点事件具
有突发性、例外性、危害性，已经导致了重大损失或

预示着未来可能发生更大的危害；集中性，危害集中

在特定的地理区域或特定的利益共同体；显著性，为

决策者和公众同时感知，难以被掩盖和遮蔽。据此，

潜在焦点事件会对政策子系统形成足够强烈的冲击

力。同时，通过潜在焦点事件的特点我们还可以看

出，潜在焦点事件属于典型的危机事件，具有明显的

负面效应，绝非人们所期望的。而倡导联盟理论所

定义的外部事件从严格意义上讲并非都是负面的和

消极的，但这些事件对于政策子系统都构成了冲击。

可以说，外部事件比潜在焦点事件涵盖的范围更加

广泛：潜在焦点事件属于外部事件的范畴，而外部事

件并不仅仅限于潜在焦点事件。之所以有很多学者

去关注潜在焦点事件，主要是因为潜在焦点事件在

外部事件中所具有的代表性与典型性。

（４）政策学习
政策学习是一个不断探究与调适的过程。就学

习的主体而言，Ｈｅｃｌｏ认为政策学习的主体是位于
高层的政治家和公务员，Ｅｔｈｅｒｅｄｇｅ认为政策学习的
主体是大部分公务员，Ｈａｌｌ认为政策学习的关键主
体是得到官方认可的专家［１１］，而倡导联盟理论所指

的政策学习主体则涉及政策子系统内的各种行动

者，包括各个倡导联盟。就学习的内容和对象而言，

倡导联盟理论将政策学习的内容和对象主要限定在

政策工具的学习上，认为政策学习的过程是一种获

取关于问题解决方法的更为丰富而合理的知识的过

程。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政策学习的方式与途径主

要有２种：一是通过互动、交流与辩论进行学习［１］，

也就是说不同的倡导联盟通过互动、交流与辩论进

行着相互影响，深化着关于行为与效果之间因果联

系的认识［１２］；二是从经验中学习，即倡导联盟从既

有的政策产出与政策影响中获取经验教训［１１］。就

学习的效果而言，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政策学习引

起的是政策工具的变化［１］，而不是政策内核的变

化。这种认识与倡导联盟理论对政策学习的内容和

对象的界定是一致的。不过，政策学习并不直接引

起政策工具的变化，而是首先引起政策观念的变化，

再由政策观念的变化进而引起政策工具的变化。当

然，这里所指的政策观念是次级政策观念，而不是核

心政策观念，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所引起的已不再

仅仅是政策工具的变化了，而是更为深刻的变化。

２．作为因变量的核心概念
（１）重大政策变迁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政策变迁可以分为重大政

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１３］，其中重大政策变迁是政

策内核的变化，政策内核背后潜藏着的是核心政策

观念，政策内核的变化会引起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

判断一个政策领域内的政策内核是否发生了变化，

往往要考察该政策领域内的核心政策观念是否发生

了变化，如果核心政策观念发生了变化，那么政策内

核也就会发生相应变化。因此，重大政策变迁意味

着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而核心政策观念又决定着

倡导联盟希望政策向着什么方向变迁［１］，相应地，

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化，重大政

策变迁也意味着政策变迁方向的变化，如从保守主

义的政策转变为自由主义的政策，从以政府为导向

的政策转变为以市场为导向的政策。

在倡导联盟理论看来，重大政策变迁是不常发

生也是不易发生的，因为倡导联盟所持有的核心政

策观念是稳定的，一个倡导联盟并不会通过改变自

身所持有的核心政策观念来引发重大的政策变迁。

要使重大的政策变迁得以发生，往往是以政策子系

统内各倡导联盟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为前提的，重

大政策变迁的发生往往意味着政策子系统内处于主

导地位的倡导联盟发生了更替。

（２）小幅政策变迁
小幅政策变迁主要表现为政策工具的变化，与

重大政策变迁相比，小幅政策变迁要常见得多，也容

易发生得多。因为小幅政策变迁对应着次级政策观

念的变化，而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并不需要以处于

主导地位的倡导联盟的更替为前提条件。也就是

说，在政策子系统内各倡导联盟之间的实力对比不

发生变化、在核心政策观念保持稳定的情况下，次级

政策观念与小幅政策变迁也可能发生。小幅政策变

迁会使政策发生一定程度与形式上的改变，但这种

改变并不是方向上的变化，而只是沿着同一方向所

发生的工具性变化。

　　二、倡导联盟理论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理论在一系列核心概念之间构建起了

内在的逻辑联系，分别对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

变迁作出了解释。

１．倡导联盟理论对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理论认为，重大政策变迁是政策内核

的变化，而政策内核的观念形态又是核心政策观念，

·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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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内核的变化是以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为

前提的。

核心政策观念怎样才能发生变化呢？前文已经

提到，各个倡导联盟是不会自动改变其所持有的核

心政策观念的。首先，倡导联盟是依靠核心政策观

念而凝聚起来的，一个倡导联盟之所以区别于其他

的倡导联盟，原因就在于该倡导联盟持有不同于其

他倡导联盟的核心政策观念。当一个倡导联盟的核

心政策观念发生变化时，该倡导联盟区别于其他倡

导联盟的特征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倡导联盟的稳

定是以核心政策观念的稳定为基础的，倡导联盟要

保持稳定，就必须保证核心政策观念的稳定。其次，

倡导联盟具有强烈抵制自身核心政策观念发生变化

的倾向，即便是在有大量证据显示这种核心政策观

念存在着问题时［７］，倡导联盟也会自动滤除那些与

自身的核心政策观念不相一致的信息［６］。再次，倡

导联盟之间存在的竞争关系也会促使各个倡导联盟

加强内部的团结并巩固各自所持有的核心政策观

念［１４］。因此，倡导联盟很难动摇自身所持有的核心

政策观念。那么，要改变政策子系统内处于主导地

位的核心政策观念，只有去改变政策子系统内各倡

导联盟之间的力量对比，从而使居于主导地位的倡

导联盟发生更替。这种更替表现为原先处于弱势和

次要地位的倡导联盟对原先居于主导地位的倡导联

盟的替代。当提出一项政策的倡导联盟在政策子系

统内仍旧居于主导地位时，该项政策的内核是不会

发生变化的。

倡导联盟之间的实力对比一般情况下是保持稳

定的，而这种稳定的打破则是由于外部事件的冲击。

因此外部事件的冲击就成为了使得居于主导地位的

倡导联盟发生更替的必要条件［８］（Ｐ３４）。当外部事件

发生时，各倡导联盟所支配的资源和所受到的约束

都可能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又可能最终带来权力分

配在倡导联盟之间的变化［１３］，由此使居于主导地位

的倡导联盟发生更替。比如，１９８０年里根的当选带
来了美国环保署官员的重新任命，这就为原来的少

数派创造了机会，使之可能在环保署内掌握权

力［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外部事件都会导致重大

政策变迁［１５］，外部事件的发生也只是引起重大政策

变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６］。至于外部

事件是否会引起重大政策变迁，还取决于其他一些

因素，比如倡导联盟如何理解和利用外部事件所提

供的机会［８］（Ｐ２２２）。

由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倡导联盟理论对

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外部事件的发生（必要条件）→居于主导地位
的倡导联盟的更替→核心政策观念的变化→重大政
策变迁的发生

２．倡导联盟理论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小幅政策变迁同样是以政策观念的变化为前提

的，只不过所要求的政策观念变化是次级政策观念

变化。各个倡导联盟均会固守自身的核心政策观

念，但并不拒绝对次级政策观念进行调整，当然这种

调整并不会达到足以危害核心政策观念的程度，也

不会引起重大政策变迁。

倡导联盟在何种条件下才会改变自身原来所持

有的次级政策观念呢？这一条件就是政策学习的发

生，倡导联盟是通过政策学习来对次级政策观念进

行调整的。前文已经提到，政策学习的途径有２种：
一是倡导联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二是政策产出与

政策影响的反馈。这２种途径实质上也是政策学习
得以发生的２个条件。就第１个条件来讲，不同的
倡导联盟通过互动，借鉴和吸取来自对方的合理意

见，由此改变着自身关于政策工具及其选择的认知。

因此，倡导联盟之间的互动对于政策学习的发生是

重要的，倡导联盟需要从不同观点的持有者那里得

到启发。就第２个条件而言，既有的政策效果能够
改变倡导联盟的认识，使之对自身原来所偏好的政

策工具重新作出评价，并进而对相应的次级政策观

念予以调整。以政策效果反馈为基础的政策学习其

实就是从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倡导联盟通过这

种学习来不断使自己的认识得以合理化，也不断使

政策工具的选择得以合理化。倡导联盟之所以要从

过去的经验中进行学习，是因为人的理性是有限的，

人们对事物的认识是难以一步到位的。“有限理

性”也是倡导联盟理论所坚持的一个理论前设。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梳理出倡导联盟理论

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逻辑：

倡导联盟之间的互动或政策效果的反馈→政策
学习的发生→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小幅政策变迁
的发生

　　三、倡导联盟理论的解释能力与应

用限度

　　理论的一大功用在于为人们认识现实和解释现
象提供可以凭借的工具，理论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就

表现为对现象的解释能力，理论也是在对现象进行

解释过程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完善的。因此，对一种

·５１·



郑 州 轻 工 业 学 院 学 报（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４年

理论进行分析，离不开对其解释能力和应用限度的

评判。

１．解释能力
倡导联盟理论之所以具有较强的解释能力，其

原因就在于其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其一，倡导联盟理论具有适度的综合性。理论

来源于实践，理论是对现实的抽象。一种有效的理

论能够客观地反映现实，同时能够有力地解释现实。

而要达到这样的标准，任何一种理论都要处理好简

洁性与综合性的关系［１６］（Ｐ２８），过于简洁可能遗漏掉

关键的变量，过于综合与复杂则又容易阐释不清各

种变量之间的关系。倡导联盟理论包括作为因变量

的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以及作为自变量

的政策子系统、倡导联盟、核心政策观念、次级政策

观念、外部事件、政策学习等核心概念。这些概念在

整个理论框架中均具有关键性作用，有着较为广泛

的涵盖范围，且不显庞杂，从而使这一理论具有了适

度的综合性。

其二，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性。一种

理论是否具有内在逻辑性，取决于它能否解释清楚

理论框架内各种变量之间的关系，以及能否揭示出

或建立起各种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种没有内在

逻辑性的理论必定是支离破碎的，也必定是没有解

释能力的，或者说根本就难以称得上是一种真正的

理论。倡导联盟理论建立起了各种变量间的因果联

系，使各种因素与变量通过内在的联系，共同构成一

个有机的整体。正因为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内在的逻

辑性，不论是在这一理论对重大政策变迁的解释上，

还是在这一理论对小幅政策变迁的解释上，我们都

可以找出其清晰的逻辑线索。

其三，倡导联盟理论区分了不同的政策变迁类

型。对现象进行分类在理论的构建中具有重要意

义，不进行分类，各种现象看起来就是混乱无序且难

以理解的［３］。倡导联盟理论将政策变迁分为重大

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２类，这种分类大体上具
有２个方面的意义：一是有助于人们更清晰、更全面
地认识政策变迁这一现象。２类政策变迁具有各自
的特征与内涵，将这２类具有不同特征和内涵的政
策变迁区别开来，能使人们打破对政策变迁的笼统

认识，从而能够对现实中的政策变迁现象进行更准

确的界定。二是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政策变迁的

发生机理。重大政策变迁和小幅政策变迁有着不同

的产生原因和发生机理，将２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变
迁作出区分，可以使人们对现实中的政策变迁给予

更加有针对性的解释。

其四，倡导联盟理论具有多元主义视角。传统

的公共政策理论坚持的是“自上而下”的研究途径

和政府中心主义的分析范式，强调政府在政策变迁

过程中的作用；倡导联盟理论则采取网络主义的分

析范式，不论是倡导联盟还是政策子系统，均属于政

策网络的范畴，而政策网络是一种区别于官僚等级

制的新的结构形式［１７］，其中涵盖了来自不同组织和

不同层级的行为主体，相应地，网络主义的政策分析

范式也具有多元主义的视角，强调不同行为主体在

政策过程中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一类组织或

某一个行为主体。

其五，倡导联盟理论揭示了政策变迁的时机。

明确政策变迁的时机，一是有利于人们对政策变迁

进行预测；二是有利于相关行为主体抓住政策变迁

的机会，适时促进政策变迁的实现。倡导联盟理论

认为外部事件的冲击可以引起各倡导联盟实力对比

的显著变化，进而促使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这说

明外部事件可以为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提供时机，

外部事件的出现很可能预示着重大政策变迁的即将

到来。对于小幅政策变迁的时机，倡导联盟理论事

实上也予以了揭示。小幅政策变迁的发生是以次级

政策观念的改变为前提的，而一个倡导联盟次级政

策观念的改变或者是由于既有政策效果的反馈，或

者是由于其他倡导联盟不同观点的影响。正面的政

策效果一般只会强化人们原本所持有的政策观念，

能够对人们的次级政策观念形成冲击的是那些负面

的和消极的政策效果。因此，负面政策效果的出现

也就很可能成为小幅政策变迁发生的时机。另外，

当有利于倡导联盟之间相互对话与相互影响的条件

出现时，政策学习和次级政策观念的变化便会比较

容易发生，于是这种条件的出现也可能成为小幅政

策变迁发生的时机。

２．应用限度
任何理论都难以做到尽善尽美，因为理论构建

者的理性是有限的，他们要受到种种客观条件与主

观条件的限制；与此同时，现实又是千变万化的，没

有一种理论能够穷尽现实。因此，任何理论都存在

着应用限度，倡导联盟理论也不例外。倡导联盟理

论的适用性既受制于特定的政策领域，又受制于特

定的政治体制。

（１）倡导联盟理论的适用性受制于特定的政策
领域。倡导联盟理论所适用的政策领域具有这样的

特征：在这个政策领域内存在着明显分歧甚至是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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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对立的观点，也就是说，在这个政策领域内，不同

的群体持有不同的核心政策观念。然而，并不是在

所有的政策领域内都存在着核心政策观念的对立，

而当一个政策领域内不存在这种冲突与对立时，倡

导联盟理论的解释逻辑就显得不适用了。

（２）倡导联盟理论的适用性受制于特定的政治
体制。倡导联盟理论是在美国的政治体制背景下产

生的，最初也主要被应用于解释世界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ＯＥＣＤ）成员国的政策变迁问题。倡导联盟
理论认为围绕一个政策领域会存在着不同倡导联盟

之间的冲突，当时机出现时，处于弱势的倡导联盟可

能会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引起重大政策变迁的发生。

不同倡导联盟之间的冲突在美国等ＯＥＣＤ国家是较
为常见的，而在其他国家的政治体制背景下则不尽

然，如果一个政治体制下不存在倡导联盟之间的对

立与竞争，那么就很难按照倡导联盟理论所提供的

逻辑去解释这个政治体制下的政策变迁问题。事实

上，包括 Ｓａｂａｔｉｅｒ在内的一些学者也提出了倡导联
盟理论在不同政治体制背景下的适用性问题［１８］。

倡导联盟理论的应用限度说明该理论的解释能

力要受到特定情景的制约，未必适合直接用来解释

中国的实际。作为理论工作者，我们在学习借鉴国

外理论的同时，更应当结合我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加

强对于本土问题的学术关怀，创建并发展合乎中国

实际的政策变迁理论，进而推动政策科学研究的中

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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